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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公布中山市 2025 年第一批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做好我市绿色清洁生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公

布中山市 2025 年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附

件 1），并就相关事项要求以下：

一、清洁生产审核程序

（一）企业须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登录“广东省

清洁生产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注册账号，已有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账号的，不需要申请；已注册的自愿性审核账号无

法进行强制性审核操作，需联系市生态环境局重新注册强制

性审核账号。原账号或密码丢失的，经办人可持企业出具的

文件



书面委托函向市生态环境局综合科申请重置账号和密码。

（二）企业须按照《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企业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布及披露环境信息。

（三）企业须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启动清洁生产

审核；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并

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报市生态环境局，否则将有行政处

罚风险。

二、评估验收程序

（一）企业完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后，可通过“广东省

清洁生产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评估验

收申请，并提交（加盖公章）以下材料：

1．《清洁生产审核报告（送审稿）》电子版；

2．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表电子版。

（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清洁生产审核报告（送审

稿）》进行审核，企业须按有关意见修改完善报告内容。

（三）按要求完成报告修改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

开展现场审核评估验收，专家组现场评估验收合格后，企业

按专家评估验收意见修改完善报告内容，形成《清洁生产审

核报告（实施稿）》，并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实施稿）》

及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表录入“广东省清洁生产信息化公共服

务平台”。

（四）完成评估验收后，企业须携带以下纸质材料至市



生态环境局（地址：中山市中山三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25

楼市生态环境局 2510 室综合科，电话：88363310）领取验

收意见：

1．委托书（见附件 4）；

2．评估验收合格的，提交加盖公章的《清洁生产审核

报告（实施稿）》和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表纸质版一式一份；

3．评估验收不合格的，提交加盖公章的《清洁生产审

核报告（送审稿或修改稿）》纸质版一式一份；

4．《中山市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信息公开表》（附件 2）

及《承诺书》（附件 3），已编入《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

不需单独提供。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程序（流程）上级生态环

境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清洁生产审核重点

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时，应结合纳入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清洁生产实施方案。超

排放标准限值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应以污染物

达标排放或总量减排为审核重点；属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的，原则上以重金属污染防治为审核重点。

四、违法责任

企业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

生产审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按时、




